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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1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猛狮科技”）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7】第 29 号）。公司对所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逐项自查，现将有关说明回复如下： 

你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以 5 票同意、2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

司 51.01%股权的议案》。你公司拟以不超过 4,869.12 万元参与竞购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燃

动力”）51.01%的股权，且受让方须代上燃动力向交易对手方中电海康集团有限

公司支付委托贷款 11,00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

以下问题进行自查并说明： 

1、补充披露公司两名董事投反对票所关注的问题及原因；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5 票

同意、2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购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

力系统有限公司 51.01%股权的议案》。 

 董事赖其聪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是：公司接手上燃动力后，如

何盘活上燃动力的现有资产没有在可研报告里详细说明，再加上贷款的利息支出，

现有资产的折旧摊销、研发及管理费用投入，可能会对公司增加亏损。 

董事陈乐强对该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是：燃料电池汽车是未来的发展

方向，但是觉得不宜现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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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公司上燃动力 2015 年净利润为-2,067.59 万元，2016 年 1 月至 11 月

净利润为-780.59 万元。请说明上燃动力亏损的原因，并结合标的资产同行业公

司情况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 

2015 年上燃动力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战略作了调整，导致主营业务发生了

较大转变，且由于经营管理层的调整，公司在技术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不够，

导致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其中，2015 年的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和投资收

益分别为 850.69 万元、309.54 万元和 2.94 万元，2016 年截止到 11 月的营业收

入、营业外收入和投资收益分别为 69.39 万元、266.65 万元和 661.50 万元，而上

燃动力的管理费用较为刚性，2015 年和 2016 年前 11 个月的管理费用分别为

2,428.69 万元和 1,782.58 万元，导致近两年连续亏损。 

上燃动力是应国家“863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提出的实现电动汽车重大

专项产品化和产业化目标而于 2001 年组建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 863 计

划项目的支持下，依靠自主创新，上燃动力掌握和拥有了（包括混合动力、纯电

动、燃料电池汽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集成控制、关键零部件研发、动

力系统及关键零部件测试技术在内的成套自有核心技术，并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

世博会等大型活动上成功规模示范应用，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十五、十一五等多个

重大项目的研发工作，获得国家科技部和国务院的嘉奖，在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

发和示范运行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燃料电池汽车行业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从 2015 年开始，猛狮科技陆续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展开布局，目前新能源整

车的设计研发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制造、整车生产和销售以及整车运营服务已初

步形成规模。上燃动力在燃料电池汽车方面所拥有的技术积累、研发团队、研发

设备以及场地等优质资源，将提升猛狮科技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进

一步开展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也能起到有效的补充。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上燃动力的股东全部权益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

市场价值评估，并出具了《中电海康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

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

（2016）第 674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且经过了相关政府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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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上燃动力在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 9,545.41 万元，

51.01%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4,869.12 万元。 

《资产评估报告》所述主要增值科目详见下表： 

项目 

账面净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增值额 

（万元） 
增值率（%） 备注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2,088.04 2,091.42 3.38 0.16  

非流动资产 2 25,338.95 30,636.25 5,297.30 20.91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17.60 4,354.36 4,236.76 3,602.69 见附注 1 

  无形资产 4 0.00 3,214.08 3,214.08  
见附注 2 

    其中：土地使用权 5 0.00 2,879.34 2,879.34  

        其他科目合计 6 25,221.35 23,067.81 -2,153.54 -8.54  

资产总计 7 27,426.99 32,727.67 5,300.68 19.33  

负债总计 8 23,161.59 23,182.26 20.67 0.0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 4,265.40 9,545.41 5,280.01 123.79  

附注 1：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原因：至评估基准日，上燃动力持有西藏安乃达

实业有限公司 11.76%的股权，账面价值 1,176,000.00 元，评估基准日西藏安乃达

实业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370,269,087.18 元，根据《中山大洋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与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中山大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350,000.00 万元收购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

公司 100%股权，其中应支付给上海谙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39,682.54 万元。分为现

金对价 9,523.81 万元，股份对价 30,158.73 万元。至评估基准日，上海谙乃达实

业有限公司尚未收到中山大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金额，也未调整报表。但

中山大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行为已成事

实，收购行为也已于 2016 年 1 月完成，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收到中山大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 9,523.81 万元，故评估人员认

为，中山大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溢价收购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造成

的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对于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投资的增值，应作

为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期后收益，确认为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于评估

基准日的资产。故本次评估以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调整后的报表（考虑期后

收益）乘以持股比例确定上燃动力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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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上海谙乃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至评估基准日，上海谙乃达

实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附注 2：无形资产增值 3,214.08 万元，其中土地增值 2,879.34 万元，增值主

要原因为委估的土地使用权账面值为 0，其账面值包含在建构筑物的账面值中，

而本次评估是对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分别进行评估，从而致使评估增值；其

他无形资产增值 334.74 万元，增值原因为账面未反映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资产

纳入评估范围导致评估增值。 

3、请说明本次收购上燃动力的资金来源，以及收购完成后对公司偿债能力

及资金链情况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金及偿还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收购完成后，上燃动力未来将重点围绕着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相关的主营业务、

盘活现有资产等方面展开经营活动，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工程技术服务、核心零部

件的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的研发等经营收入，以及闲置房屋

建筑物的租金收入。以上收入基本能够覆盖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预计不会对公

司偿债能力造成太大影响。公司 2016 年三季度末总资产 493,354.10 万元，总负

债 334,851.5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87%，根据上燃动力同期报表，公司合并

上燃动力后资产负债率为 68.74%，资产负债率未明显上升。 

上燃动力将通过其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资产抵押的方式进行银行融资，

以偿还公司代其支付的中电海康委托贷款及补充生产经营资金，因此，本次收购

上燃动力预计不会对公司资金链造成太大压力。 

综上，公司本次收购上燃动力对公司偿债能力及资金链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公司将责成新能源车辆事业部加强上燃动力的经营管理工作，改善上燃动力的经

营业绩和现金流，切实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